为了促进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健康成长，改善全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状况，提升学生健康水平，加快农村教育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根据省市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相关文件精神和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实施范围、对象、标准及经费来源
1、范围、对象

全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城区贫困学生及残疾儿童。具备食堂供餐的学校实行营养午餐，不具备食堂供餐的学校实施营养早餐。

2、实施标准及经费来源

按照中、省、市有关规定，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每生每天补助5元，每年在校时间按200天计算，所需资金由省市县三级财政承担。县财政按照县教育局上报核定实名学生人数，将补助资金足额拨付教育局。2023-2024学年度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学生22000人（以开学后实际学生为准）。

二、供餐方式

根据我县中小学实际，今年全县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早餐继续采取企业配送的方式运行。营养早餐品种有纯牛奶、豆浆、包子、黑米粥、八宝粥、面包、糕点、鸡蛋、花卷、时令水果。周一到周五每日各样搭配，不重复。营养午餐继续采取企业配送食材、学校加工的方式运行。供餐企业通过统一招标确定，标准每生每天5元。

三、配餐标准及参数
1、早餐配餐标准及参数:

黑米粥、小米粥280ml/杯

八宝粥280ml/杯

牛奶200m1/袋

果汁250ml/盒
素包子90g/ 个

肉包子90g/个

荷叶饼70-75g/个(香菇丝20g/袋)

面包55g/个

蛋糕50g/个

桃酥50g/个
花卷70g-75g/个

枣糕55g/个
2、午餐食材标准及参数:

（1）、午餐食材标准参数：

豆腐30g、土豆丁30g、青菜20g、绿豆芽40g、西红柿10g、大葱5g。西葫芦80g、肉片20g、洋葱100g、莲花白80g、干粉条10g、大葱5g、青菜10g。韭菜20g、红萝卜丁30g、肉丁15g、木耳10g、白菜40g、土豆20g。菜花70g、西红柿20g、白菜100g、土豆80g、鸡块20g、干粉条10g、大葱5g。韭菜20g、豆腐20g、绿豆芽40g、红萝卜丁40g、土豆20g。

（2）、调料标准参数：

油：14g /每生每餐   

盐：5克/每生每餐                      

十三香：0.4克/每生每餐                 

鸡精：0.2克/每生每餐                   

辣面：1克/每生每餐          

红烧酱汁：3克/每生每餐                 

食用醋：4克/每生每餐                   

花椒粉：0.1克/每生每餐                 

生姜：1g/每生每餐                     

大蒜：1g/每生每餐                      

干辣椒：0.2g/每生每餐                 

注：①、以上标准为每生每餐的人均参考标准。

    ②、每周根据学生人数平均核算。（正常每周5天计算，节假日另行计算。）

    ③、炊事员根据食谱自行调整调料用样、用量。

四、其他要求

（一）食品留样。

每餐次的食品成品必须留样，并按品种分别盛放于清洗消毒后的密闭专用容器内，放置于专用冷藏设施中冷藏48小时。每个品种留样量应满足检验需要，不少于2份，并记录留样食品名称、留样量、留样时间、留样人员、审核人员等。

（二）食品配送。

营养早餐要在早上7：30前送到学校，午餐食材要在早上9：00前送到学校。送餐车辆及工用具必须保持清洁卫生。每次运输食品前应进行清洗消毒，在运输装卸过程中也应注意保持清洁，运输后进行清洗，防止食品在运输过程中受到污染。

集体用餐配送的食品不得在10℃-60℃的温度条件下贮存和运输，从烧熟至食用的间隔时间（保质期）应符合以下要求：

烧熟后2小时的食品中心温度保持在60℃以上（热藏）的，其保质期为烧熟后4小时。

烧熟后2小时的食品中心温度保持在10℃以下（冷藏）的，保质期为烧熟后24小时，供餐前应加热，加热时食品中心温度不应低于70℃。

（三）午餐食材采购

投标企业的午餐食材采购从配餐生产单位、批发市场等采购的，应当查验、索取并留存供货者的相关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等文件；从固定供货商或者供货基地采购的，应当查验、索取并留存供货商或者供货基地的资质证明、每笔供货清单等；从超市、农贸市场、个体工商户、农户等采购的，应当索取并留存采购清单等有关凭证，做到源头可控，有据可查。

（四）食品贮存

1、建立出入库管理制度。成品营养餐及配餐的入库、出库必须由专人负责，签字确认。严格入库、出库检查验收，核对数量，检验质量，杜绝质次、变质、过期食品的入库与出库。

2、建立库存盘点制度。成品营养餐及配餐入库、验收、保管、出库应手续齐全，物、据、账、表相符。盘点后相关人员均须在盘存单上签字。企业应根据日常消耗确定合理库存。发现变质和过期的食品及配餐应按规定及时清理销毁，并办理监销手续。

3、成品营养餐及配餐贮存场所应根据贮存条件分别设置，食品和非食品库房应分设，并配置良好的通风、防潮、防鼠等设施。成品营养餐及配餐贮存应当分类、分架、隔墙、离地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摆放，不同区域应有明显标识。散装食品应盛装于容器内，在贮存位置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供货商及联系方式等内容。盛装食品的容器应符合安全要求。

（五）食品加工

食品加工流程安全、规范，食品添加剂管理使用符合“专人采购、 专人保管、专人领用、专人登记、专柜保存”要求，洗消设施和保洁设施符合要求，无生熟混放情况。

（六）食品安全管理

结合自身情况制定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应包括索证索票制度、卫生管理制度、进货检查验收制度、储存制度、出库制度、不合格产品处理制度 、培训制度。有食品安全管理组织机构，配有专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从业人员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并经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